
教育部就學優待減免問答集 

 
Q1：任何人都可以辦理就學優待減免嗎？  

政府為照顧下列家庭子女就學，特訂定減免學雜費辦法，凡具備條件者均可向

學校提出申請。教育部提供之就學優待減免共有以下八種類別：  

• 軍公教遺族：係領有撫卹令或撫卹金證書之軍公教遺族(軍公教遺族，係指軍公教

人員因作戰、因公、因病或意外死亡，其婚生子女、養子女或無子女者之同胞弟

妹，依法領受撫卹金者。)  

• 現役軍人子女：指現役軍人之婚生子女或養子女而言，持有現役軍人眷屬身分證

者。 

• 身心障礙學生：指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其家庭最近一年度收入（學生本人、

學生父母及學生配偶合計）需在 220 萬以下，其延長修業期間，最多得申請 4 年

減免，但同一科目重修、補修者，以一次為限。  

•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指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申請者其家

庭最近一年度收入（學生本人、學生父母及學生配偶 合計）需在 220 萬以下。 

※ 碩士在職專班不能申請。 

• 低收入戶學生：指經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核定為低收入戶之學生。 

• 中低收入戶學生：指經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核定為中低收入戶之學生。  

• 原住民籍學生：依原住民身分法規定具有原住民身分者。  

•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持有縣市政府核發「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件，學生姓

名需登載於上。 

 ★除具前條所列各項減免類別之任一資格外，下列所有條件資格均需具備：  

• 應為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並具正式學籍之本校學生。  

• 非延修生（不含身心障礙學生）。  

• 學校正式上課日仍具減免資格。  

• 未重複領取政府機關就學補助或辦理就學優待減免。 

• 無下列「不得辦理就學優待減免」各類情況者。於學校開學前喪失減免資格者如：

現役軍人子女之父親（或母親）退 役、身心障礙手冊超過重新鑑定日期、身心障礙人

士子女持證之父親 （或母親）過世……等。曾在各大專校院就讀並辦理減免，而重新

入學者，其曾經辦理就學優 待減免之學期，不得重複辦理各類就學優待減免。如：曾

就讀其他大 學（或二、三專）一年級第一學期，並辦理就學優待減免者，不得於就讀

本校學士班一年級第一學期時辦理就學優待減免（五專四、五年級比照大學一、二年

級）。  

 

  



Q2：就學優待減免中什麼是「卹內」？又什麼是「卹滿及一次卹金」？ 

1. 一般來說撫卹令上都會註明撫卹期限，如果你辦理就學優待 減免的日期是

在撫卹期限之內那就是屬於「卹內」，反之就是「卹滿」。  

2. 另外依撫恤金領取方式又可區分為「年撫恤金」及「一次卹金」。 撫卹令

上註明的撫恤金發放方式會解決你所有的疑慮。  

 

Q3：我的撫卹令，符合就學優待減免條件嗎？ 

1. 撫卹令一定要國防部、銓敘部、或教育部行政主管機關核發 的文件才 有

效。如軍人撫卹令是國防部、公務員是銓敘部、老師、教授是教育部或教育

局，警察、警官是警政署所核發的撫卹令才是有效的。  

2. 另外，撫卹者最後服務機關不得為營利事業單位（如中央銀行、製鹽廠、 

電信局、郵局、電力公司、造船廠、台鐵、港務局、林務局等等。）  

3. 如果你的撫卹令都符合上述條件，那就符合教育部的減免要件，就可以辦理

教育部就學優待減免了。 

 

Q4：什麼是低收入戶清寒證明？跟低收入戶證明一樣嗎？  

1. 低收入戶指的是符合社會救助調查辦法的家庭。  

2. 如果想更進一步了解低收入戶的資料與條件，可洽戶籍所在地的鄉鎮市公所

辦理。 

3. 清寒證明只要跟村、里長索取，都可取得，而低收入戶證明是鄉鎮市公所向

社會局提報後，經社會局派員實際調查核可後，才由鄉、鎮、市、區長簽發

而且於指定日期前須再複查，審核通過後即可向學校申請辦減免學雜費。 

 

Q5：眷補證可以代替軍人身分證來申請就學優待減免嗎？ 

1. 不行的！依教育部規定：各校承辦人須在申請表上填入軍人身分證字號以

及服役單位，而這兩項都載明在軍人身分證的正、反面。 

2. 所以，繳交軍人身分證影本時，千萬記得正、反面都要影印。 

 

Q6：辦理就學優待減免是不是每個學期都要繳交、查驗證件？  

1. 現役軍人子女、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原住民學生、低收入戶

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及特殊境遇家庭子女，依規定須查驗身份，於受理期

間備齊相關證件辦理申請。 

2. 軍公教遺族子女經教育部審核申請核准後，不須每學年重複繳交證件但仍須

繳交申請表及證明文件影本，於受理期間辦理申請。 

  



 

Q7：同時有「教育部就學優待減免」多重減免資格時，是否可重覆申請？  

依教育部規定，已申請本部各類學雜費減免，及政府其他助學措施者，不得再

申請政府的其他補助金。 

 

Q8：我想同時辦理就學優待減免及就學貸款可不可以？ 

1. 可以，減免學雜費與就學貸款為不衝突。  

2. 須到臺灣銀行各地分行完成就學貸款手續(貸款金額須扣除減免優待額，故

請先至學校完成減免申請)。  

3. 注意！你只可貸減免後差額(可再加上想加貸之校外住宿費或書籍費)。 

 

Q9：我是復學生，應該怎樣重新申請就學優待減免呢？  

可以申請，但要注意的是，如果您復學的年級是當初您休學的年級（如休 學時

是二年級，復學時還 是二年級），且休學那一學期（或學年）曾經 享受過就學

優待減免的話，依教育部的規定是不能重複申請的，所以您只能從下一學期

（或學年）才可以繼續申辦。 

 

Q10：是不是單親家庭就可以申請「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減免？ 

如果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相關資格，可檢具相關資料向轄區公所提

出申請。通過後，縣市政府會核發相關公文。需持有「開學日仍有效」之縣市

政府核發之「特殊境遇家庭」公文，且學生姓名需登載於上。才可以申請本項

減免喔！ 

 

Q11：何時可以申請減免？ 第一階段提前申請時間：  

1. 在校生於每學期第 15 週至 18 週(期末考)期間申請完畢。 

2. 新生、復學生及轉學生，依公告於寒、暑假期間內申請完畢。 

 

Q12：是不是只要完成學校申請手續，就確定可以減免了？  

如申請減免學生有下列任一不合格情況發生時： 

1. 教育部查核有重複補助（如：重複申領、領取政府其他就學補助…等）。 

2. 所得查核不合格者。生活輔導組將通知學生或家長於規定期限內，至本校

會計室及出納組辦理繳回就學減免相關款項。  

  



Q13：就學優待減免應繳交哪些資料？ 

除於網路上列印申請表外，另依不同身份繳交相關資料如下： 

 • 軍公教遺族：應繳銓敘部、國防部、教育部或縣市政府教育局等單位發給之撫卹令

或撫卹金證明書影本，學生姓名需登載於上。開學前三個月內申請之父親、母親（或

法定監護人）及學生戶籍謄本 或新式戶口名簿，學生已婚者請加附配偶。  

• 現役軍人子女：應繳現役軍人眷屬身分證影本，影本空白處請父母親服役單位加蓋

單位戳記（不需蓋關防），並請註明「本軍人眷屬身分證正本於 00 年 0 月 0 日（開

學當日）仍有效」。 

 • 身心障礙學生：應繳學生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或鑑輔會鑑定證明文件影本。開學前三

個月內申請之父親、母親（或法定監護人）及學生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學生已

婚者請加附配偶。 

 •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應繳父母親或法定監護人之身心障礙手冊影本：身心障礙手冊

需為本國（中華民國）相關單位核發，持證者需具本國國籍；以繼父母為身心障礙人

士申請者，需與學生應具收養關係；父母親無法行使親權，同居之祖父母始為法定監

護人（學生需未滿 20 歲且未婚）。 開學前三個月內申請之父親、母親（或法定監護

人）及學生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學生已婚者請加附配偶。 

 • 低收入戶學生：應繳最新一年度低收入戶證明或低收入戶卡影本，學生姓名、身分

證字號需登載於上。 

• 中低收入戶學生：應繳最新一年度中低收入戶證明或中低收入戶卡影本，學生姓

名、身分證字號需登載於上。  

• 原住民籍學生：應繳學生本人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  

•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應繳各地縣、市政府核發「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學生姓名需登載於上。開學前三個月內申請之父親、母親（或法定監護人）及學

生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  

 

Q14：減免後差額繳費方式？ 

 審核通過之學生，請於寒、暑假期間，依公告內容上網列印註冊繳費單並利用

銀行、郵局或超商繳費。  

 

  



 

Q15：申請減免後，可不可以辦理休退學？ 

可以。如於本校向教育部報核前，欲辦理休退學且保留減免資格者，需符合下

列規定：  

1. 經教育部查核無重複申領減免或補助。  

2. 辦理休學時，需已完成當學期註冊程序，且於正式上課日之後辦理休

學。  

3. 如需查核家庭所得者：需經教育部查核家庭所得通過。  

如不符前列規定欲休、退學時，將取消減免資格，並須繳納各相關單位 規

定應繳費用。 

 

Q16：註冊繳費（或申請就學貸款）後才取得減免資格，但已經全額繳費（或

貸款）了，還可不可以補辦減免？ 

可以。註冊繳費後取得減免資格，或因特殊事故無法於註冊繳費前申請者，可

至生輔組確認最後受理期限，相關金額將於學校期中退補費作業中統一發給。 

如已完成辦理就學貸款者，須於減免申請完成後，依規定至台北富邦銀行辦理

申貸金額變更，以免溢貸情形發生並造成事後追繳。  

 

Q17：綜合所得清單、戶籍謄本去哪裡申請？  

綜合所得清單：攜帶本人之身分證及印章至各地區稅捐單位申請，如為委託他

人申請，受託人亦應攜帶身分證及印章。  

戶籍謄本：各地戶政事務所皆可跨縣市申請，可憑本人身分證名文件申請三等

親內之親屬戶籍謄本。  

 

離學校最近地點： 

 • 稅捐單位：  

臺北市總局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 1 段 2 號 

中正分局  ：臺北市中正區潮州街 2 號  

大安分局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2 段 86 號 4、6、7 樓  

 

• 戶政事務所：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 108 號 7 樓   

萬華區戶政事務所：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 3 段 120 號 4 樓  

https://www.ntbt.gov.tw/singlehtml/05a6b905c703439a956af971b5fadcce?cntId=2d32bd51d9324523acce1c9adc12f97e
https://www.ntbt.gov.tw/singlehtml/05a6b905c703439a956af971b5fadcce?cntId=85842606cad74f5fba8881ddd540ae29
https://www.ntbt.gov.tw/singlehtml/05a6b905c703439a956af971b5fadcce?cntId=0010078d849b4190bfbe3d5c71286682
https://zzhr.gov.taipei/cp.aspx?n=88C7CCE9020A6A72
https://whhr.gov.taipei/cp.aspx?n=75A6D836FAC1D306

